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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歙县促进新型
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歙政办〔2024〕14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歙县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已经县政府

第 43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

实。

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2 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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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促进县内企业新型工业化发展，根据国务院、省、

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县政府设立歙县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。专

项资金实行预算管理、总量控制和择优扶持，主要采取免申即享、

即申即享、设备补助、认定达标等事后支持方式，支持工业企业

发展和项目建设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为支持我县发展的各类合法经

营的市场经营主体及社会团体、组织和自然人。

第四条 支持条款

（一）支持先进设备更新技改项目

1. 支持规上工业企业（含文化产业类企业）、省专精特新、

国家“小巨人”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重大项目先进设备更新技

改项目。对当年纳入统计固定资产技改投资项目库、固定资产投

资额 5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（含文化产业类企业）

技术改造项目，按照新购置设备投资额的 15%进行补助，最高

不超过 50 万元；对当年纳入统计固定资产技改投资项目库、固

定资产投资额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省专精特新、国家“小巨人”、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，按照新购置设备投资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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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%进行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；对当年列入省工业转型升

级技术改造投资导向计划且纳入统计固定资产技改投资项目库、

固定资产投资额 3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重大技术改造项目，按

照新购置设备投资额的 15%进行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数字化转型

2. 支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。对新认定的国家智能制

造试点示范项目企业、国家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

目企业、国家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企业一次性各支持

15 万元；对当年符合国家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的

企业，按照A、AA、AAA及以上分别支持 5 万元、8 万元、10

万元；对当年新认定的省级数字化车间、智能工厂分别支持 5

万元、10万元。

3. 支持智能化提升。每年度单列 300 万元对实施智能工厂、

数字化车间、自动化改造等智能化项目给予支持，按照最高不超

过新购置自动化设备、工业软件投资额的 25%进行补助，单个

项目资金不超过 30 万元。项目申报条件在年度申报实施细则中

确定。

4. 支持信息化提升。当年开展“皖企登云”的工业企业，年

度上云费用达到 2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费用总额的 50%进

行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首次认定的省级信息消费体验中

心，一次性支持 2 万元；首次认定的省级信息消费创新产品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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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产品支持 1 万元。

（三）支持绿色发展重点项目

5. 支持绿色体系建设。对当年新认定的绿色设计产品企业、

国家级绿色工厂分别一次性支持 3 万元、10 万元；对当年新认

定的省级绿色工厂一次性支持 5 万元；对新认定的省级节水型企

业一次性支持 5 万元。

6. 支持清洁化生产。对列入省级节能环保“绿色低碳产品技

术及供应商目录”且纳入省工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投资导向计

划，当年完成项目投资并竣工验收的，按照实际设备投资额的

15%进行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7. 支持安全水平提升。对首次完成安全生产达标建设的一

级、二级、三级工贸企业分别支持 3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。

（四）支持企业运营发展

8. 支持企业运营管理。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 2 亿元、

3 亿元、5 亿元、10亿元、15亿元、20 亿元、30 亿元、50 亿元

（含）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，分别一次性支持企业运营管理 2

万元、3 万元、5 万元、10 万元、15 万元、20 万元、30 万元、

50万元。

9. 支持企业运营壮大。对当年进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技

术改造、信息化建设等项目，按照设备投资额的 15%进行补助，

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；对首次新进规上工业企业按照年度入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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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度入规分别给予企业实际经营相关负责人一次性支持 6 万元、

12万元。每入规 1 户企业，一次性支持组织申报单位 1 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企业素质提升

10.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国家制造业

单项冠军示范企业、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国家级工业和信息

化领域标准化示范企业一次性各支持 15 万元；对新认定的省级

专精特新冠军企业、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一次性各支持 5 万元；

对新认定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标准化示范企业、省专精特新

企业一次性各支持 1 万元。

11. 对首次认定的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、首批次新材

料、首版次软件等“三首”产品企业，一次性各支持 10 万元。

12. 对当年通过省级鉴定的新产品，一次性支持新产品 1 万

元/个；对当年通过“人无我有、人有我优”产品、“安徽工业精品”

认定的产品，一次性支持 3 万元/个；对企业参加“精品安徽”央

视宣传所需费用给予 25%的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（六）支持创业创新、“四基”发展及平台建设

13.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、国家级小

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、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

台、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一次性各支持 15 万元；对新认定的省

级工业设计中心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一次性各支持 5 万元；对新

认定的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、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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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示范基地一次性各支持 3 万元。

（七）支持服务企业能力提升

14. 对规上工业企业“一套表”、云平台信息上报质量、统计

档案、报表质量开展审查审核工作，达到要求的，给予每户企业

统计人员（综合信息员）（每户企业限 1 人）每年最高不超过

2000 元补助，对规下样本点工业企业信息上报质量、统计档案、

报表质量开展审查审核工作，达到要求的，给予每户企业统计人

员（综合信息员）（每户企业限 1 人）每年最高不超过 600 元补

助。

15. 对工业主管部门推进全县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编制、项

目谋划、评审、验收、督查、绩效评价、专家库建设、优秀企业

评选及宣传、聘请安全机构或安全专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等经

费，按照实际发生额全额补助。

16. 县财政每年度单列工业企业培训专项经费 30 万元，由

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根据国家年度相关政策导向，用于企业

培训、组织参会参展和考察交流、开展工业产业推介及培育等工

作。每年度单列经费 50 万元划转“科技贷”资金池，用于支持融

资担保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支持力度。

第五条 同一事项只能享受本办法中的一项支持政策，本办

法与我县现有政策有重复、交叉的，按照“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

原则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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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本办法中与《黄山市促进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》中重复、交叉条款，按照市级相关规定给予配套支持。

第七条 因企业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，当年发生一般生产

安全责任事故的给予 70%的专项资金，当年发生较大及以上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的不予享受；当年因企业违反生态环境保护规

定，被环境信用评价评定为“环保警示企业”的，或发生环境违法

行为被处罚但整改完成的，或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，给予

70%的专项资金；当年被环境信用评价评定为“环保不良企业”

的，或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被处罚且未整改完成的，或发生较大及

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，不予享受。

第八条 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项目评审实施公开

招标（议标），委托中标的第三方机构组织相关专家开展项目评

审，纪检、监察部门全程监督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会同县财政局

负责解释。具体年度实施细则由县科技商务工业信息化局会同县

财政局另行制定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原《歙县促进

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歙政办〔2023〕17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
